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

责的态度，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并听取公司

管理层的说明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截至公告披露日，儿童艺体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

投资该项目所涉及的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行性、预计收益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经核查，儿童艺体培训中心建设项目进度缓慢，主要因募投项目实施运营场

所选择和开发、内容筛选需要一定时间，为降低项目实施风险，公司拟通过试点

带动、逐步实施的方式推动项目建设。为谨慎起见，项目前期投入以公司自有资

金为主。另外，因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项目立项时间间隔较长，期间国内房

地产市场的变化对项目运营场所选址造成了影响。待公司确定具体的运营场所和

课程筛选较为明确后，公司将全力投入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项目。公司目前已意识

到项目进度拖后的现状，并主动致歉，我们将进一步督促公司加快推进募投项目

进度，以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2、收购凯瑞联盟 35%的股权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本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3.2 条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公司收购北京凯瑞联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联盟”）

的 35%股权属于战略性投资，且将向收购标的委派董事，根据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不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财务性投

资，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3.2条的相关规定。 

3、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及相关程序是否符合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4.2 条、6.4.3 条、6.4.4 条和 6.4.5 条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公司此前拟采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



 

以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4.2、第 6.4.3

和第 6.4.4条的相关规定。但由于公司不控股凯瑞联盟，因此，不符合《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6.4.5条“上市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

合资经营的方式实施的，应当在充分了解合资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慎重考虑合

资的必要性，并且公司应当控股，确保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效控制。”的规

定。对此，公司已深表歉意。截至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收购款项，对

公司未造成实质影响。 

鉴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凯瑞联盟的 35%股权不符合《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6.4.5 条的规定，为促使收购股权工作按计划进行，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已决定取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议案，并取消

原定于 2018年 5月 31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将进一步持续关注和督促公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

及进展情况，并督促公司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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